
英吉沙县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EPC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英吉沙县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EPC已由以喀地农建[2026]10号批准建设，建设资
金来自其他，项目出资比例为:其他100.0%，项目法人为麦麦提·玉苏普，招标人为英吉沙县农业农村
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项目所在地区：英吉沙县
2.项目规模：建设高标准农田5万亩。其中:新建4万亩、改造提升1万亩。主要建设田块整治、灌溉

排水、田间道路、农田输配电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等。
3.招标内容与范围：

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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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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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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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沙县
2026年高
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EPC

579
12003
.0

建设高标准农田5万亩。其中:新建4万亩、改造提升1万亩。主要建设田块整治、灌
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输配电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等。（本工程施工图设计、采
购、工程施工、试运行、验收、总承包项目整体移交、缺陷责任修复以及工程质量
保修，为发包人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协助发包人办理各项相关手续等全部工作。

）

三 、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资质要求：EPC标段投标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设计及施工资质条件（1）施工资质要求：【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以上资质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2）设计资质要求：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资质或【水利行业设计乙级资质】及以上资质，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
具有承担本项目的能力。

2．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拟派项目负责人须是本单位人员，应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二级】（含）
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或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级（含）及以上技术职称，联合体投标的，项目经理（
项目负责人）为联合体牵头单位的人员，且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拟派设计负责人：须是
本单位人员，具有水利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拟派施工负责人：须是本单位人员，具有【水利
水电工程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水利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含）以上职称，具备有效的水
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的施工负责人。

3．投标其他条件：（1）本项目EPC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不超过2家，并满足以下要求：①
组成联合体投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联合体投标的有关规定，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
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工程项目的投标。②联合体成员之间须签订联合体投标协议，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及
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明确设计单位为联合体牵头人。③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各方应共同
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④联合体各方单位应当具备与联合体投标协议
书中约定的分工相适应的资质条件。（2）投标企业及人员需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登记备案，
（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均需在平台登记备案）。未纳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的潜在
投标人不得参加本项目投标活动。（3）投标人须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
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经营（活动）异常名录查询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以及拖欠农民工工
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涉及分包转包的单位，且被喀什地区农业农村局通报的或纳入不良行为记录
的，禁止参与投标。（4）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应依法依规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填报基本信息和
良好行为记录信息(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均需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填报基本信息和良
好行为记录信息）。限制列入水利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重点关注名单内”的水利建设市场主
体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招投标活动。（5）根据喀什地区行署办公室《关于印发<喀什地区治理欠
薪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欠薪源头预防和治理，保障农民工工资合法报酬
权益。投标人（仅限施工单位）可通过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或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开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证明自开具之日起有效期1个月。(“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
有效期需在招标活动时效范围内，将原件的扫描件放入投标文件中，否则按废标处理。)（6）本项目招
标文件及其他相关的澄清说明、变更通知等文件都以电子形式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请各投
标人自行关注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派代表于2026年04月30日至2026年05月21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
外)，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下载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2日10时30分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七、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喀什地区农业农村局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
英吉沙县农业农

村局
招标代理机

构：
新疆方中圆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监管机构

：
喀什地区农业农

村局
联 系 人

： 姚永军 联 系 人： 熊慧、李静、程壮、唐智敏 联系人： 喀什地区农业农
村局

电 话： 18799867772 电 话： 18399127016 电 话： 0998-260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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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行为记录信息(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均需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填报基本信息和良
好行为记录信息）。限制列入水利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重点关注名单内”的水利建设市场主
体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招投标活动。（5）根据喀什地区行署办公室《关于印发<喀什地区治理欠
薪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欠薪源头预防和治理，保障农民工工资合法报酬
权益。投标人（仅限施工单位）可通过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或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开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证明自开具之日起有效期1个月。(“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
有效期需在招标活动时效范围内，将原件的扫描件放入投标文件中，否则按废标处理。)（6）本项目招
标文件及其他相关的澄清说明、变更通知等文件都以电子形式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请各投
标人自行关注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派代表于2026年04月30日至2026年05月21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
外)，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下载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2日10时30分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七、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喀什地区农业农村局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
英吉沙县农业农

村局
招标代理机

构：
新疆方中圆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监管机构

：
喀什地区农业农

村局
联 系 人

： 姚永军 联 系 人： 熊慧、李静、程壮、唐智敏 联系人： 喀什地区农业农
村局

电 话： 18799867772 电 话： 18399127016 电 话： 0998-260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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